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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的通知》明确提出： 

借助购买第三方服务和信息化手段，提高普查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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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
7月1日 

组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云南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成立编制组 

赴云南省昆钢集团、昆明市第三污水处理厂调研座谈了解第三方需求 2017 
10月23日 

初稿 

修改完善 

2017 
11月7日 

在北京组织召开部分省、市、县（区）级普查办座谈会 修改完善 

普查办召开专题会，办内各组提出意见和建议 2017 
11月10日 

征求意见稿 

2017 
11月14日 

书面征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、部内相关司局和各省环保部门意见 送审稿 



征求意 

见情况 

29条意见经研究，采纳和部分采纳25条 

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部内相关司局意见全部采纳 

《关于做好第三方机构参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的通知》 

（国污普〔2017〕11号） 
2017 

12月28日 
正式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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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总体要求 

注重能力实绩 

加强过程管理 

坚持公开原则 



（二）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 

• 与委托方没有直接行政隶属关系的机构。 

• 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、健全的内部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；
具备承担相关任务的能力，有良好的工作业绩和履约记录；承担普查
现场监测任务的还须符合相关能力要求。 

• 可以采用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单一来源、
询价等方式确定。 

• 不鼓励第三方机构以联合体形式投标。 

合理选择第三方机构 



• 实施方案、技术报告、评估报告编制，普查清查，入户调查，现场监
测，普查质量评估，普查信息系统建设、运行和维护等信息化工作，
宣传、培训，以及地方普查机构认为可以委托的其他工作，均可以委
托。 

• 普查质量核查、验收、成果发布等应当由政府直接承担的工作，不得
委托。 

• 同一区域内的入户调查、现场监测和质量评估不应委托给同一家第三
方机构。 

明确第三方参与内容 

（二）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 



规范委托合同内容 

• 地方普查机构应当与确定的第三方机构签订合同，并按照合同约定支
付费用。 

• 合同应明确所委托任务的范围、标的、数量、质量和技术要求，完成
时限、费用支付方式、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，以及普查过程中获得的
数据、信息、报告、资料等成果管理要求。 

• 涉及敏感或秘密内容的，还须明确第三方机构的保密义务。 

（二）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 



加强资金与绩效管理 

• 委托第三方机构所需资金应纳入普查预算，由同级地方财政列支。 

• 地方普查机构根据合同约定的内容和要求，对第三方机构的服务质
量和资金使用绩效进行考核评价。 

（二）规范第三方机构参与 



（三）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监督 

地方普查机构是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普查工作的主体，对普查质量负责。 

第三方机构有违法违纨行为的，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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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关于文件的定位 

考虑到各地工作条件和对第三方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，《通知》定位为指导性

文件，各地可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办法。 

 



（二）哪些属于第三方机构？ 

第三方机构是指与委托方没有直接行政隶属关系的机构。 

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》对政府向社会

力量购买服务承接主体的原则要求，结合污染源普查工作需要，提出了第三方

机构的基本条件。 

 



（三）关于第三方机构服务的监管 

  合同 

  绩效管理 

  违约、违法、违纨行为处理 


